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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浙江省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指南

敬请关注浙江建筑服务圈网址05791，提供企业资质、人才、免费在线练习的一站式服务。

浙江省建设厅负责对全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的监督、指导和管理，日常工作由浙江省建造师
执业资格注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注册办）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一、培训对象

1、注册有效期届满前的各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含临时）。

2、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逾期三年未申请注册的人员。

二、培训专业

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分为六个专业，分别为：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工程、公路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

三、培训内容

每个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内容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四、培训学时

二级注册建造师在注册有效期内须完成120学时的继续教育，其中60学时为必修课、60学时为选修课。必
修课60学时采用集中面授方式进行，选修课可采用实务操作、考察交流、网络教育及自学等方式进行，
并适时组织专题讲座及现场答疑。

注册两个及以上专业的，主项专业按上述学时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每增加一个注册专业还应当参加该专



业60学时的继续教育，其中必修课30学时，选修课30学时。

五、培训单位

参加培训人员应在企业注册所在地，按省建设厅公布的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名单，选择培
训单位。

目前，建筑工程专业在企业注册所在地选择培训单位培训。市政工程专业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干
部学校、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培训。机电工程专业由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公路工程专业由浙
江省交通干部学校培训。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由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培训。

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企业所在地外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报企业注册所在地及工程
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可在工程所在地培训单位接受继续教育培训。对在省建设厅或省建管
局设省外办事处的省市工作的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浙江省建设厅将根据需要适时开展送教服务。

七、报名方法及有关事项

1.参加培训人员应根据所处地区及专业情况，填写《浙江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报名表》（以下简
称报名表），选择培训单位报名参加继续教育培训。企业集中报名的，还需填写《浙江省二级注册建造
师继续教育报名汇总表》，并上报培训单位。

2.培训单位应及时告知培训人员培训时间和地点，参加培训人员也应随时关注培训单位通知。企业集中
报名的，其管理人员应及时将培训时间和地点通知所属人员。已报名但未收到培训信息的等待下期通知
。

3.注册两个及以上专业的二级建造师应先参加主项专业的继续教育，并经培训合格后方可报名增项专业
的继续教育。

4.为保证培训质量，各培训单位每专业、每批次培训人数不得超过150人，报名人数较多时应分批次进行
，并及时告知相关人员。

5.参训人员接到培训通知后，须携带身份证、二级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报名表、培训费和相关
学习资料，按时到指定培训地点报到，根据教学计划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八、收费标准

各培训单位培训费一般不得超过10元/学时，具体收费标准可由各培训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测算后，报
当地物价部门备案审核。培训期间食宿费用自理，教材费按实另行收取。教材由各培训单位按需求到省
注册办统一购买。

九、其他事项

1.各培训单位授课教师需经师资培训后，取得《浙江省二级注册建造师师资培训合格证书》，并经省注
册办备案后，方可承担有关课程的授课任务。

2.培训结束后，由各培训单位组织考核。考核通过的人员，由培训单位将名单报省注册办审核确认后，
发放统一的《浙江省二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作为申请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增项注册和重新
注册的依据。

欢迎需要以上资质证书的单位和个人，与我公司联系，同时也欢迎拥有以上证书的人才前来登记或咨询



，万分期待与您的合作。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满足您各方面的需求，竭诚为您服务!

详情请咨询：0579-82881799、82881798、82881797、82881796

      手机：18957980128（项老师）、18606886997（商老师）  

公司地址：金华市婺城区双溪西路196号2幢4楼（老百姓药房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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